
 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牙醫學院口腔生物研究所 

學位考試論文合法切結書 
 

本人             (學號：             )願遵守下列事項並

自負一切責任及義務，特立此切結書為證。 

 

一、本人同意在申請學位考試過程中所提供一切資料（含論文內容）皆

屬實。 

二、本人於學位論文中所使用之資料庫、軟體和執行程式，皆為合法授

權之正版軟體，無使用其他非經授權之盜版軟體及其他受智慧財產

權著作保護之資訊。 

三、本人違反此切結書之規定，致造成本校、本所或第三者之損害或賠

償，本人同意無條件負擔全部責任，包括因此所致本校、本所或第

三人涉訟，所須支付之一切費用及賠償。於第三人對本校或本所提

出請求、訴訟，本人願合作提供相關資料，絕無異議。  

四、若有違反任何切結事實，願意負法律上一切責任。 

五、依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章」第十六條規定：

「本校對已授予之碩士及博士學位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將予撤銷，

並公告註銷已頒給之學位證書。一、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有不實或

舞弊情事。二、論文、作品、成就證明、書面報告、技術報告或專

業實務報告有造假、變 造、抄襲、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。…」 

六、其他說明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 

此致 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牙醫學院口腔生物研究所 

 

 
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